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縱令法院採為裁判之依據，亦僅係可否依訴訟程序請求救濟，尚不發

生是否牴觸憲法問題。

釋字第一七○號解釋（70.9.25.）

【解釋文】

行政訴訟法第十四條第一項：「行政法院審查訴狀，認為不應提起

行政訴訟或違背法定程序者，應附理由以裁定駁回之」之規定，與憲法

第十六條並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人民有訴訟之權，憲法第十六條固定有明文，惟訴訟如何進行，應

另由法律定之。查行政訴訟法第十四條第一項：「行政法院審查訴狀，

認為不應提起行政訴訟或違背法定程序者，應附理由以裁定駁回之」

之規定，係明示行政法院對於當事人提出之訴狀所載事項，依有關法

律之規定，予以審查（如行政訴訟法第一條、違警罰法第四十七條第二

項），認為不應提起行政訴訟或其提起違背法定程序者，所定之處理方

式，並為使當事人明瞭緣由，應附述理由，故本條非屬限制訴訟權之規

定，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本旨，無牴觸之可言。

釋字第一七一號解釋（70.10.23.）

【解釋文】

民法第一千零九十條：「父母濫用其對於子女之權利時，其最近尊

親屬或親屬會議，得糾正之。糾正無效時，得請求法院宣告停止其權利

之全部或一部」之規定，所稱其最近尊親屬之「其」字，係指父母本身

而言，本院院字第一三九八號解釋，應予維持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一百十八次會議議決：「中央或地方機關就

職權上適用憲法、法律或命令，對於本院之解釋發生疑義，聲請解釋

時，本會議得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或第七條之規定，再行解




